渝水区医疗保障局 渝水区财政局关于修改部分医疗保障政策文件的通知

各乡镇（办事处），区委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根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医保发〔2021〕5号）、《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赣医保发〔2021〕3号）精神，区医疗保障局、区财政局对我区现行医疗保障政策文件进行了梳理，现对以下超待遇清单政策文件（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关于对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分娩等病种进行限价的通知》（渝人社字(2016)47号）文件第二条：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对参加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需要做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病人实行限价，医疗费低于限价标准的，据实结算，超过限价标准的，按照限价标准结算。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最高限价为5600元（即各级定点医疗机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费用不能超过最高限价（含晶体等），后再按各级定点医疗机构相应的统筹支付比例予以报销）。予以修改为：参加职工和居民医保的需要做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病人住院医疗费用按各级定点医疗机构相应的统筹支付比例据实进行结算，不实行限价。
本《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渝水区医疗保障局                  渝水区财政局
202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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